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08年6月19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10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50111992號函「國

  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貳、目的：

   一、教師發揮集體智慧，發覺學生學習困難，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二、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內涵，活化教師教學及提升教學成效與品質。 

   三、藉由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厚植教師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 

   能力。 

參、實施對象： 

   一、校長、正式老師、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為公開授課人員。 

   二、兼任教師及聘期不足三個月之代理代課教師有意願公開授課者。 

肆、實施方式：

   一、自108學年度起，一年級授課教師(含級科任、特教老師)和校長應在本校、每學年 

 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之後逐年實施。並以至少一位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如未能 

尋得公開授課夥伴者，則由教務處協調安排。 

   二、公開授課包括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 

 如未參與共同備課之教師，經公開授課教師同意，亦可參與教學觀察及專業回 

 饋。 

   三、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1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授課領域以該學年 



排定之課務為優先。 

四、校內公開授課，教師可結合以下方式辦理：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輔導團到校諮詢  

 、教學支持團隊、議題融入領域教學、課程與教學創新相關計畫、學校定期教 

學觀摩。 

    五、授課人員應擬訂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送教務處彙整核定，並於每學期開學後一 

個月內公告於學校網頁 (附錄一) 。公開授課行事曆若有調整，應於共同備課日前2 

週，於學校網頁公告修正版本。 

伍、實施流程： 

   一、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領域會議、學年會議或專業社群合併辦理，並由 

授課人員完成共同備課紀錄表(附錄二)。 

 二、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前授課人員提醒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附錄三)，並提出教學 

     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人員參考;學校得提供觀課人員教學觀察紀錄表(附 

     錄四)，以利教學觀察中進行活動記錄。 

    三、專業回饋：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 

進行研討，並由授課人員完成專業回饋紀錄表(附錄五)。 

陸、本校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請詳閱「華山國小公開授課家長參與說明書」(附錄六)，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並於共同備課前一週繳回「意願單」，以利相關資料彙整、準備。 

柒、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與觀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紀

    錄，由學校核給研習時數3小時證明。 

捌、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雄市華山國小114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 

附錄一 

編

號 
授課人員

授課 

班級
領域名稱 教學單元 

共同備課 教學觀察 專業回饋
觀課人員 

日期 節次 地點 日期 節次 地點 日期 節次 地點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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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共同備課時間 ：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共同備課人員：  

項次 內容紀錄 

共備內容 

紀要 

一、 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 

二、 教學觀察的內容（得參考以下內容或附教案） 

(一) 單元名稱

(二) 學習目標

(三) 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四) 學習活動設計

三、觀察重點 

共備歷程 

討論重點 

一、 教學難點或學生迷失概念 

二、 針對教學難點提出的建議 

三、 有助益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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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公開授課倫理與重點 

一、公開授課倫理： 

請遵守進入學生學習殿堂之禮儀，觀課時專心觀察、聆聽與記錄學生的學習表 

現，基於維護並尊重學生學習環境之自主性，參與觀課時不發言、不干涉、不交談，

共同遵守以下事項： 

（一）為尊重教師、學生、不干擾上課，請提早幾分鐘進入教室。  

（二）細心觀察並記錄學生的學習狀況。  

（三）維護教學互動之場域，不干涉學生學習歷程。  

（四）觀課時，不進入學生與教師視線交流之區域。  

（五）觀課時不得交談及使用手機，課程中如需交談，請主動移步至教室外討論。  

（六）拍照或攝影前需經教師、家長及學生同意。 

（七）授課教師自編教材未經同意不得使用。 

（八）學生表現僅供專業回饋時討論，不得任意轉述，以確保隱私權。 

二、教學觀察重點，應聚焦於「學生的學習表現」，如： 

 （一）學生的發言是否與教師提供之教材聯結。 

  （二）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頻率、次數與氛圍。 

 （三）學生實際的學習表現與投入程度。  

三、專業回饋重點： 

 （一）依據學習目標，討論學生學習成功和困惑之處。  

  （二）分析教學觀察時所蒐集的資料，討論學生學習表現 

   （三）分享自己從教學觀察中學到什麼。（而不是發現老師沒做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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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高雄市華山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授課內容 

教學觀察重點 

一、 全班學習氣氛 

二、 學生學習動機與歷程 

三、 學生學習結果 

課堂軼事紀錄 

一、 學生的特殊發言  
二、 學生的經驗分享與回饋 

教學觀察 

收穫與省思 

 

提問與思考 

 

附註:修改自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7年度性別融入教學觀課活動之觀課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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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一、觀察重點： 

二、學生學習紀錄（請參考上表記錄，視小組成員人數自行新增欄位） 

編號1 編號3 

編號2 編號4 

面向 參考要項 教學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１
全
班
學
習
氣
氛

1-1是否有安心學習的環境?

1-2是否有熱中學習的環境?

1-3是否有聆聽學習的環境?

1-4其它

２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與
歷
程

2-1教師是否關照每個學生的學習?

2-2是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2-3學生學習動機是否持續?

2-4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傾聽?

2-5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與討論?

2-6學生是否投入參與學習?

2-7是否發現有特殊表現的學生?

2-8其它

３
學
生
學
習
結
果

3-1學生學習是否成立?如何發生?何時發生

3-2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是什麼?

3-3挑戰伸展跳躍的學習是否產生?

3-4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3-5其它



 

 

 
 

三、課堂軼事紀錄 
 

時間 教師學習引導與學生學習行為 備註 

   

備註：修改自潘慧玲等人（2014），學習領導下的學習共同體推動手冊1.1版之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紀錄表。

【觀課學習】我從這堂課學到的理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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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3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學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 
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 
習重點。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選用）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備註：資料修改自105年4月25日臺教師（三）字第1050040254號函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規準（105年版）之教學觀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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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4 
高雄市華山國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觀察對象 學生行為表現記錄 

（組或人   ） 
 

學習過程： 
聆聽、回答、討論、

操作、書寫的表現 

 

學習表現： 
在學習內容上的學習

表現 

行為1 

 

行為2 

 

行為3 

 

行為4 

 

從學生多個行為推論

學生表現的原因 
 

擬定教學策略  

 

（組或人   ） 
 

學習過程： 
聆聽、回答、討論、

操作、書寫的表現 

 

學習表現： 
在學習內容上的學習

表現 

行為1 

 

行為2 

 

行為3 

 

行為4 

 

從學生多個行為推論

學生表現的原因 
 

擬定教學策略  

 

教師自我省思  

備註：參考劉世雄教授修備觀課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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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專業回饋紀錄表 

授課班級：      觀課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觀課人員：    

  授課科目：      教學單元：     

項次 內容紀錄 

專業回饋 

紀錄 

授課人員 

自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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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家長參與說明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歡迎您參加本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為利授課教師準備共備觀議

課書面資料，並且促進教學成效提升，並且維護課堂運作品質，以下事
項必須先行告知您，感謝您的參與配合。 

【請家長協助事項】 

一、 請全程參與共同備課、公開授課以及共同議課，完整的參與流程與瞭解教學 

  目標、學習活動及評量模式，幫助我們的討論更聚焦。 

二、 請完成並提供「授(觀)課紀錄表」與「公開授課專業回饋紀錄表」，交回給 
  本校接受觀課之教師，促成教學成長。 

三、 觀課期間，為維護學生個資安全，未經同意禁止使用攝錄器材。為避免干擾 

  教學活動，也請將通訊設備轉成靜音模式。 

四、 為落實門禁管理，保障校園安全，參與共同備課、公開授課以及共同議課須 

  經事先申請，並持意願單，提供校門入口警衛室登記落實門禁安全。 

五、 「公開授課家長參與意願單」至遲請在共同備課前一週提供校方作業，以利 

  後續工作安排。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家長參與意願單 

序號：  

公開授課班級 年  班 公開授課科目 

共同備課時間 公開議課時間 

參與家長姓名 參與家長聯絡方式 

參與家長身分證字號 若需研習時數請填本欄

授課教師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校長 

◎進出校門，請持本單張做為識別依據，務請妥善保存。

◎為利資料印製門禁管理，至遲請在共同備課前一週提出以供校方作業。


	貳、目的：
	一、教師發揮集體智慧，發覺學生學習困難，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二、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內涵，活化教師教學及提升教學成效與品質。
	三、藉由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厚植教師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
	能力。
	參、實施對象：
	一、校長、正式老師、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為公開授課人員。
	二、兼任教師及聘期不足三個月之代理代課教師有意願公開授課者。
	一、自108學年度起，一年級授課教師(含級科任、特教老師)和校長應在本校、每學年
	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之後逐年實施。並以至少一位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如未能
	尋得公開授課夥伴者，則由教務處協調安排。
	二、公開授課包括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
	如未參與共同備課之教師，經公開授課教師同意，亦可參與教學觀察及專業回
	饋。
	三、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1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授課領域以該學年
	伍、實施流程：
	一、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領域會議、學年會議或專業社群合併辦理，並由
	授課人員完成共同備課紀錄表(附錄二)。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共同備課時間 ：    年    月     日第     節     授課人員：

	高雄市華山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一、觀察重點：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高雄市華山國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紀錄表
	高雄市華山國小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專業回饋紀錄表

